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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2017]第018号


关于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开放教育 
本、专科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盟市电大、行业电大，学校各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开放教育期末考试安排已下达，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做好考试准备工作
1、凡国家开放大学开设并提供试题的课程，均参加统一考试（具体考试要求详见附件一、附件二）。国家开放大学无试题的课程由校部组织安排（校部未安排课程的由分校自行命题并组织考试，试题报校部教务处考试中心备案）。
2、试卷的征订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是期末考试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各级电大须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请各分校一定要依据专业规则认真核对无误后进行订卷，确保数据准确无误，严防错订、漏订、少订试卷等事故的发生。校部将不予补订试卷，也不进行试卷的调剂工作。
3、机考课程考试要求。
本学期61门省开课，29门补修课统一在形考平台做作业，最终代替考试成绩。学生凭借学号和8位出生年月日进入形考平台，在省开课栏目选择相应课程，网址：http://xingkao.openedu.com.cn/shengkai/Default.aspx。必修课程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完成，形考平台本学期关闭。具体要求详见国家开放大学考试文件。
本、专科《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考试一律采用Windows 7 / Office 2010平台，旧版平台不再使用。《信息技术应用》课程只提供新版教材考试，试卷号为4947，课程考试系统的硬、软件配置要求同“计算机应用基础”（试卷号2007）（新版教材）课程。旧版平台（WindowsXP/office2003）（试卷号2703）不再使用。
二、考试的组织工作与考试纪律
1、认真做好试卷发放和运送工作。各单位必须由两人以上取送试卷，不按规定来人取卷，将不予发放。要严格履行试卷出入库登记手续。运送试卷要采取稳妥方式，途中不准在公共场所逗留，确保试卷绝对保密、安全。
2、认真做好试卷监护工作。全区电大所有考点必须设有专门的保密卷库、专用铁柜，卷库安装防盗门和铁窗护栏。要安排两人以上全天24小时监护试卷，试卷库钥匙由监护人员分别掌管。
3、做好直属考点试卷管理工作。市内所有考点的试卷，当天取送。考试期间，当场考试试卷必须当场装订、当场回收卷库。　
三、严格规范考点建设
1、全区电大所有考点必须是经过国家开放大学正式批准、正式挂牌的考点，不准私设考点。如违反规定，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必要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2、全区电大所有考点都要制定考试工作方案，成立组织机构。对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要制定应急预案。
3、所有考点考场的选择，一定要选择交通便利、考场内宽敞明亮、卫生条件较好的场所。考试期间要为考生准备饮用水和应急药品等，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在考点内的醒目处张贴“考点平面图”、“考场安排示意图”、“考场纪律”、“考试时间安排表”、“考试违纪处罚规定”等。
4、要对考点考场周边区域加强管理，加强巡视和监控。要设立隔离带或警戒线，与考试无关人员一律谢绝入内。
四、严肃考风考纪工作
1、严格选配监考教师、流动监考。每场考试必须安排两人监考，要选配责任心强，熟悉考务工作的人员担任监考教师和流动监考，对在考试过程中不负责任的监考人员要及时撤换。如监考教师违反规定，要做相应处理。
2、做好考前培训工作。考试前要对监考教师和考生进行必要的培训，熟悉相关业务和知识，强化考风考纪意识。
3、认真落实监考工作。要按照有关规定，落实监考流程，确保考场严格、正常、有序。
4、加强考试巡视工作。考试期间校部将选派巡考人员分赴各地，严密督察考试组织、试卷管理和考风考纪情况。各分校对所属考点也务必派出巡视人员，督察有关工作的落实，并将巡考安排情况报校部，校部将进行抽查。
五、有关考务工作要求
1、考生参加考试必须“三证”俱全：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学生证；考生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如有带进考场的必须主动交到监考教师统一保管；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准进入考场。
2、试卷封皮要求填写的项目必须填全、填准，在封皮右侧填写首考号、实考人数、缺考号等项目，试卷左半部分按要求填写，试卷报告单填写要详细。
3、合并考场考试的科目，试卷要单独装订。试卷装订要防止错订和倒订。
4、各分校要把本次期末考试安排的相关材料在开考前一周报送校部教务处考试中心。
 5、关于基于网络的课程考核改革试点终结性考试和无纸化考试的组织工作，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开放大学和内蒙古电大的要求认真执行。
 6、各单位务必在考试结束后将试卷以安全方式运送校部教务处考试中心。
 7、开卷及半开卷考试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要按照国家开放大学及内蒙古电大的文件精神进行。
8、必修课由校部统一组织评阅登分。选修课由分校评阅,并将成绩录入教务管理软件中。
9、各分校请在下学期开学一周内将你校的考试工作总结和考试成绩统计分析报告上报校部，校部统一汇总后反馈各有关教学部门，便于今后的教学工作。
六、建立考试报告制度 
在考试期间要建立考试报告制度，如出现问题及时向内蒙古电大报告。校部教务处考试期间值班电话：0471—4601622。



附件一：关于2017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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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7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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